采购需求
说明：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2. 投标人被认定为小型和微型企业且其所投标产品均为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该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给予6%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标报价。
3. 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大型企业。
4. 根据财库〔2019〕9号及财库〔2019〕19号文件规定，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示器，制冷压缩机（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量＞14000W），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制冷量＞14000W）]，专用制冷、空调设备（机房空调），镇流器（管型荧光灯镇流器），空调机[房间空气调节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量≤14000W）、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制冷量≤14000W）]，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电视设备[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视频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监视器），便器（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水嘴均为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品目，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本项目采购内容不涉及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5.政府采购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A分标
	一、采购需求

	采购内容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自动染色机
	1.适用于常规的病理科和细胞学实验室。
2.三维不锈钢机械臂。
▲3.产量最高达600张/小时。
4.可同时处理10个染色架。
5.程序数：15个，每个程序可有25步。
6.总站点26个，试剂站点18个，清洗缸5个，标配烤箱1个。
7.烤箱温度：30ºC至65ºC。
8.上下载站点各1个。
▲9.当同时运行多个染色程序时，软件具备程序兼容性检测功能。
10.每步孵育时间可独立选择，范围：0秒 - 99分59秒。
▲11.重要步骤可选择精确孵育时间。
12.染色过程具备搅拌功能。
▲13.具有节水功能。
14.能与盖片机组合成一体化自动染色封片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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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分标采购预算（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350000.00），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

	三、售后服务要求

	售后服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要求：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免费保修期不得少于1年。
▲二、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以下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均应综合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就此另行付费）：
1.故障解决要求：
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免费保修期内，接到报障电话在承诺时间内派工程技术人员上门维修解决问题。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应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2.技术服务及培训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送货上门，安装、调试，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
▲三、投标人根据上述售后服务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四、投标人根据售后服务要求和自身情况，可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本地售后服务保障、②免费保修期外维修维护方案、③其他增值售后服务或其它实质性优惠措施。

	四、商务要求

	▲交付使用期及交付使用地点
	1.交付使用期：进口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国产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2.交付使用地点：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交货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满六个月后的10天内向中标供应商一次性付清货款（无息）。 XE "货到并经采购人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0%；40％的合同价款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在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无息）。" 

	▲ 验收要求
	1.中标人在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质量标准：符合设备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
3.验收条件及标准：设备需全新、完好、无破损，按照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进行验收。

4.验收方法及方案：设备开机试运行，测试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确认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同时检查随机文件应齐整。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否则，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2.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的“▲”系指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投标无效处理。
3.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未标注“▲”的要求发生实质性负偏离达6项以上（含6项）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六、注意事项
	1.本分标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报价为人民币报价且为免税价（免进口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报价或不为免税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本分标如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时，投标人报价必须为免税价，如进货时遭遇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的情形，所产生的加征关税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自行将此项风险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涉及的任何费用。


B分标
	一、采购需求

	采购内容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
	一、外观设计要求
1.要求整机重量轻，采用流线型设计，体积轻便，方便运转，适合在手术室、导管室、抢救室放置而不占用过多的空间。 

2.万向轮移动，方便运送患者中使用；万向轮具备锁定功能。 

3.所有外接插孔位于机器一侧，方便操作；采用瓦楞状设计，具有防脱落保护作用。 

4.氦气罐及其连接管路采用隐蔽设计，不暴露。

5.要求主机箱方便打开，便于维修和升级操作。 

二、显示屏要求
▲1.≥10.4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可做360°旋转和20厘米范围内升降。
2.分色分区域显示，显示内容包括基本生理参数（心率，收缩压，舒张末 压，反搏压，平均动脉压），心电图、动脉压力、球囊压力波形，充放气量，报警信息，氦气状态。

3.充放气时间在相应的心电图和动脉压力波形上区别显示。 

三、操作键要求
1.全部采用软触摸键 。
▲2.键盘围绕显示屏分布，适应操作者操作习惯 。
3.按键提示音可调 。
四、气动系统要求
▲1.驱动器要求为步进式真空马达，驱动钛合金风箱设计可正转、反转，可连续运转≥10万小时不需要更换配件。 

2.工作电压：54V DC。 

▲3.数字化充气容积控制，可调范围0.5cc－50cc，最小调节单位0.5cc。可以直接使用各种规格的球囊导管，包括成人和小儿。 

4.转速范围：40-200 RPM，转速误率≤±0.05 RPM 。
5.强力弹簧设计—泵复位装置。

6.驱动气体为一次性氦气，纯度：99.9999％，容量500PSI以上，氦气更换无需中断反搏。 

7.运行过程中每15分钟氦气自动填充一次，无需中断反搏。 

8.充放气速度：充气50ms，放气60 ms。 

▲9.充放气时间：在自动操作模式下支持： Predictive预测、Weissler充放气和R波实时充放气。在手动操作模式下支持：心电图充气，R-R间隔的20％～80％。放气，R-R间隔的30％～120％；动脉压充气，R-R间隔的0～35％。放气R-R间隔的35％～75％；房颤在前一个R波放气后80～430毫秒进行充气。
10.充气动力≥600mmHg，真空压力≤-620mmHg。
五、操作模式要求 

1.自动操作模式平台下工作，实现操作全程自动化，自动选择心电和血压信号来源，自动选择心电导联，自动确定触发模式，自动确定充放气时间，自动实现导联和触发模式的切换，血压自动归零。 
▲2.自动操作模式平台下工作，心电和动脉压力模式可自动切换，无需人工调节。
3.手动操作模式在开机预设模式下进行手动微调。
六、输入信号要求 

1.ECG心电图信号 ：
（1） 十二导联心电信号（I，II，III，aVR，aVL，aVF和V）。
（2）来自监护仪心电图信号（0－5伏） 。
2.动脉血压信号（AP）： 

（1）压力换能器信号。
（2）来自监护仪血压信号（1V＝100mmHg） 。
七、触发模式要求
1.心电触发自动QRS波、R波实时、起搏信号触发自动预测触发时机，反应速度 20ms，最低敏感度40V。 

▲2.可自动跟踪心律失常，具备房颤专用触发模式。R波排气安全设置。
3.具有起搏器触发模式，心室起搏信号识别范围：宽幅0.1－0.5ms，波幅≥＋1mV。心房起搏信号识别范围：宽幅≥0.1ms，波幅≥＋1mV。 

▲4.动脉血压触发，最低触发敏感度：5mmHg。 
5.INT-内置触发模式，起始反搏速率80 RPM，调节范围：40~120 RPM。 

6.热导方式的滤过功能，50～60Hz的切迹，25Hz低通路。 

八、电路要求 

1.交流电工作电压90~264 V，频率47~63Hz，最大功率420W 。
2.具有蓄电池，工作时间2小时以上，充电时间4小时充满80％，12小时完全充满。 

3.电源通路具有保险装置 。
4.电源线采用三相线，并配有专用地线。 

九、专业输出设备要求 

1.内置热敏打印机，点密度：400点/英寸，记录速度25mm/s。 

2.可以同时打印心电图波、动脉压波、气囊压波三条中的任意两条。

3.打印内容包括：日期、时间、血流动力学、触发模式、气囊容量、心电图导联、辅助速率比、警报状态。 

4.异常情况下具备自动打印功能。 

十、报警要求 

1.报警设置手动控制（关闭／开放），禁止自动关闭报警。 

2.监测球囊压力波形，可测量压力值。 

3.氦气泄漏自动侦测，补气敏感度0.3 cc/hr，氦气泄漏敏感度：1.5cc/hr，大量氦气泄漏敏感度：3-4 cc/hr。 

十一、除水要求 

1.氦气管路全程加温，减少冷凝水生成。 

2.自动将氦气管内生成的冷凝水排除。 

3.具有积水瓶装置，收集冷凝水。
▲十二、配置要求
1.可分离全彩TFT显示屏1台。
2.主机1台。
3.五导联ECG电缆线1条。
4.AP电缆线1条。
5.P-P电缆线1条。
6.蓄电池（内置式）1个。
7.操作手册（英文）1本。
8.一次性氦气罐1罐。
9.可升降专用点滴架1个。
10.内置专业输出设备1台。
11.打印纸1盒。
12.操作手册（中文）1本。
13.电源线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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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分标采购预算（人民币）：陆拾叁万元整（￥630000.00），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

	三、售后服务要求

	售后服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要求：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免费保修期不得少于1年。
▲二、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以下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均应综合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就此另行付费）：
1.故障解决要求：
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免费保修期内，接到报障电话在承诺时间内派工程技术人员上门维修解决问题。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应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2.技术服务及培训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送货上门，安装、调试，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
▲三、投标人根据上述售后服务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四、投标人根据售后服务要求和自身情况，可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本地售后服务保障、②免费保修期外维修维护方案、③其他增值售后服务或其它实质性优惠措施。

	四、商务要求

	▲交付使用期及交付使用地点
	1.交付使用期：进口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国产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2.交付使用地点：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交货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满六个月后的10天内向中标供应商一次性付清货款（无息）。 XE "货到并经采购人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0%；40％的合同价款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在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无息）。" 

	▲ 验收要求
	1.中标人在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质量标准：符合设备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
3.验收条件及标准：设备需全新、完好、无破损，按照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进行验收。
4.验收方法及方案：设备开机试运行，测试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确认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同时检查随机文件应齐整。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本分标产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相应、完整且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复印件（必须包括产品相应的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否则，应附注册登记表或认可表资料，要求清晰反映相关内容），否则，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2.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的“▲”系指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投标无效处理。
3.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未标注“▲”的要求发生实质性负偏离达6项以上（含6项）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六、注意事项
	1.本分标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报价为人民币报价且为免税价（免进口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报价或不为免税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本分标如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时，投标人报价必须为免税价，如进货时遭遇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的情形，所产生的加征关税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自行将此项风险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涉及的任何费用。


C分标
	一、采购需求

	采购内容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急性透析及体外血液治疗机
	一、提供全面冶疗方案：
1.连续性静-静脉血滤（CVVH）。
2.连续性静-静脉血透（CVVHD）。
3.高容量-连续性静-静脉血滤（HV-CVVH）。
4.连续性静-静脉血液透析滤过（CVVHDF）。
5.持续缓慢超滤（SCUF）。
6.血浆分离与置换（MPS）,可开展双重置换。
7.血液灌流（HP）。
▲8.提供专业儿童治疗模式。
▲9.可开展低容量、低血压治疗。
10．可开展人工肝治疗。
▲11．可开展低容量、低血压治疗。
12.支持联台治疗，即：使用同一台机器，二次CRRT治疗的间隔等待时间为零。
二、提供符合临床使用的治疗参数：
1.动力泵装置

▲（1）标配5个泵，和主机一体化结构，其中：具备4个泵，分别为血泵、置换液泵、透析液泵、滤过液泵,可升级加上枸橼酸泵及钙泵模块与机器实现体外同步抗凝。
（2）一体化肝素泵，可选用30ml、50ml规格。
（3）血流量：15~500ml/min，可调。
（4）置换液流量：15~160ml/min，可调。
（5）透析液流量：15~70ml/min，可调。
（6）肝素泵流量：0.1~25ml/h，每次最大给药量：0.1~5ml。
2.超滤系统
（1）采用重量超滤控制系统。
（2）净超滤率：0~100ml/min，可调。
（3）血浆置换率：10~50ml/min，可调。
三、监测系统要求
1.压力监测
(1)静脉压监测范围：-80~+480mmHg。
(2)动脉压监测范围：-280~+280mmHg。
(3)跨膜压监测范围：-60~+500mmHg。
(4)滤器前压监测范围：0~+700mmHg。
(5)空气监测：超声波监测。
(6)漏血监测：光学监测。
2.安全及防干扰设置
(1)30秒钟内的环境干扰（振动）对平衡系统无影响，无报警。
(2)系统电击防护类型达到安全级数I。
(3)系统电击防护程度达到CF级，可安全、同时使用心脏仪器（包括
心电监护仪器、除颤仪等）。
(4)内置后备电源，在紧急断电的情况下维持15分钟，并自动转移至紧急操作模式。
四、系统结构要求
1.配置≥10.4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要求能清晰显示操作指南。
2.有智能软件，可在线辅助操作、分析报警原因并提供解决故障的方案。
3.开机自动校准、检测，并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周期性的核对校准。
4.平衡系统
(1)具备4个称重天平，分别称重置换液、透析液、滤过液。
(2)称放置换液、透析液的天平位置应高于操作人员的腰部，称放滤过液的天平位置应低于人的腰部。
(3)称重天平在治疗过程中需有周期性的平衡测试，从而保证平衡系统的动态准确性。
(4)每个称重天平的最大负荷达到12 Kg。
(5)一次性可装载透析液/置换液达到24 Kg。
(6)滤过液袋最大在机容量达到20 L。
(7)24小时总置换液量误差小于100ml或小于1%。
5.加热系统要求
▲(1)具备独立的两个加热系统，可直接、同时加热置换液和透析液，温度可控。
(2)置换液/透析液温度范围：35~39.度, 可调。
(3)在选择血浆分离与置换时，逐步加温血浆所达到的度：最高37度。
五、使用的耗材要求:

1.采用开放式盒装管路系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品牌的血液滤器和血浆滤器。
2.配套盒装管路(包括滤过液管、置换液管、透析液管、废液袋）带
接头，便于与各种滤器连接。
▲3.具有配套心衰治疗及小儿治疗专用模块、软件及管路耗材，保证治疗安全、高效，心衰治疗及小儿治疗专用血滤器最低血容量：18ml,血流速度：10-100 ml，管路血容量：54 ml，可提供耗材注册证作证明。
六、其它功能要求
1.自动预冲管路。
2.开机自动校准、检测，并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周期性的核对校准。
3.可以自由选择前稀释或后稀释。
4.可以预先设定频繁使用的特殊治疗参数，要求能使操控简单化。
5.血泵自动装管，并在显示屏上清晰的显示出管路的流程路径、注解，并以不同颜色区分标识。
6.与治疗相关的参数、治疗记录及报警记录持续保持48小时。
7.治疗数据以图表方式显示。
8.配套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感染休克)软件及儿童治疗模式。
▲9.行血浆双重分离治疗术时，必须能采用浅表静脉穿刺引血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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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分标采购预算（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

	三、售后服务要求

	售后服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要求：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免费保修期不得少于1年。
▲二、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以下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均应综合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就此另行付费）：
1.故障解决要求：
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免费保修期内，接到报障电话在承诺时间内派工程技术人员上门维修解决问题。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应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2.技术服务及培训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送货上门，安装、调试，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
▲三、投标人根据上述售后服务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四、投标人根据售后服务要求和自身情况，可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本地售后服务保障、②免费保修期外维修维护方案、③其他增值售后服务或其它实质性优惠措施。

	四、商务要求

	▲交付使用期及交付使用地点
	1.交付使用期：进口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国产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2.交付使用地点：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交货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满六个月后的10天内向中标供应商一次性付清货款（无息）。 XE "货到并经采购人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0%；40％的合同价款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在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无息）。" 

	▲ 验收要求
	1.中标人在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质量标准：符合设备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
3.验收条件及标准：设备需全新、完好、无破损，按照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进行验收。
4.验收方法及方案：设备开机试运行，测试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确认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同时检查随机文件应齐整。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本分标产品“急性透析及体外血液治疗机”相应、完整且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复印件（必须包括产品相应的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否则，应附注册登记表或认可表资料，要求清晰反映相关内容），否则，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2.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的“▲”系指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投标无效处理。
3.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未标注“▲”的要求发生实质性负偏离达6项以上（含6项）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六、注意事项
	1.本分标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报价为人民币报价且为免税价（免进口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报价或不为免税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本分标如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时，投标人报价必须为免税价，如进货时遭遇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的情形，所产生的加征关税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自行将此项风险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涉及的任何费用。


D分标
	一、采购需求

	采购内容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强脉冲光与激光治疗系统
	一、具备IPL光子技术：
1.具备通用型IPL治疗手具；
2.IPL治疗手具波长515-1200nm；
3.采用单头设计，具备滤光片技术,可随意搭配六个滤光片：515nm,560nm,590nm,615nm,640nm,695nm；
4.采用滤光片不关机更换技术，滤光片波长选择推荐功能；
▲5.光子（IPL）治疗手具要求：能够满足胶原蛋白更有效地吸收能量，所有光子治疗手具的波长覆盖范围必须达到1200nm，且波长不能超过1200nm；
6.具备完美脉冲技术：OPT技术；
7.IPL手具有三个开关键，方便左手、右手互换操作；
8.光子手具为通用型单个治疗头，针对不同疾病的治疗无需更换治疗头，要求操作简易、省时；
▲9.光子（IPL）手具的最高能量密度≥35J/c㎡；
10.脉宽：4-20ms连续可调，连续脉冲宽度，非固定脉宽；
▲11.具备脉冲延迟技术：5-100ms，连续可调；
▲12.脉冲方式：多个同步脉冲技术
（1) 保护表皮，使表皮温度上升缓慢；
（2) 保证治疗效果，使靶组织快速达到治疗温度；
（3) 保护患者的舒适性，将能量均匀分配至多个脉冲，减少副作用。
13.频率：可达到1HZ；
14.光斑：15x35mm,8x15mm；
15.冷却方式：持续兰宝石接触式冷却，冷却最高温度不得高于摄氏5度；
16.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数据库功能；
17.外置冷却水罐，方便日常设备维护。
二、具备非剥脱点阵技术：
1. 点阵光纤无创激光；
▲2.波长：1565nm ；
3.具备非顺序扫描技术；
4.光斑能量：10-70mJ/束； 
▲5.光斑面积≥17mm；
6.光斑密度：≥500光束/cm2；
7.冷却方式：持续接触式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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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分标采购预算（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1700000.00），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否则，作投标无效处理。

	三、售后服务要求

	售后服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要求：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免费保修期不得少于1年。
▲二、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以下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均应综合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就此另行付费）：
1.故障解决要求：
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免费保修期内，接到报障电话在承诺时间内派工程技术人员上门维修解决问题。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应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2.技术服务及培训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送货上门，安装、调试，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
▲三、投标人根据上述售后服务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四、投标人根据售后服务要求和自身情况，可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增值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本地售后服务保障、②免费保修期外维修维护方案、③其他增值售后服务或其它实质性优惠措施。

	四、商务要求

	▲交付使用期及交付使用地点
	1.交付使用期：进口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国产产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完毕。
2.交付使用地点：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交货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满三个月后的10天内向中标供应商付至合同价款的50%，另50%合同价款于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满六个月后的10天内一次性付清（无息）。

	▲ 验收要求
	1.中标人在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质量标准：符合设备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
3.验收条件及标准：设备需全新、完好、无破损，按照技术要求的各项指标进行验收。
4.验收方法及方案：设备开机试运行，测试设备的技术性能指标，确认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同时检查随机文件应齐整。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本分标产品“强脉冲光与激光治疗系统”相应、完整且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复印件（必须包括产品相应的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否则，应附注册登记表或认可表资料，要求清晰反映相关内容），否则，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2.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的“▲”系指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作投标无效处理。
3.以上“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未标注“▲”的要求发生实质性负偏离达6项以上（含6项）的，作投标无效处理。

	六、注意事项
	1.本分标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报价为人民币报价且为免税价（免进口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报价或不为免税价的，作无效投标处理）。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本分标如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时，投标人报价必须为免税价，如进货时遭遇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的情形，所产生的加征关税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自行将此项风险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涉及的任何费用。


